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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培養學生跨領域整合能力，結合理論與實作，強化問題意識、團隊合作與成果

表達，規範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專題課程之實施方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修讀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專題課程之學生，不開放非本

學程學生修習。

三、專題課程成果形式包含但不限於書面報告、研究論文、設計作品、影像紀錄、實

作成品、策展、行動方案或政策與實務建議書等，成果應明確呈現專題內容、方

法與跨領域整合成果，學生可依專題性質結合人文、社會、文化、科技、設計、

環境、產業、政策或其他跨領域觀點與方法，進行研究、設計、實作、行動方案、

創作或應用等形式之專題學習，專題成果形式不以特定技術、工具或學科領域為

限。

四、學生分組與指導老師規範

(一) 每組學生人數原則為二至五人，實際人數得依專題性質並經本學程專任教

師同意後調整。

(二) 指導老師僅限本學程教師，負責協助學生訂定專題方向、指導研究或實作歷

程、掌握進度，並進行成果評量。

(三) 每位指導老師所指導之學生人數上限依本校教師授課暨鐘點時數計算實施

要點規定辦理。

(四) 指導老師鐘點費亦依本校教師授課暨鐘點時數計算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五、專題課程之實施時程包括專題提案、計畫說明、期中檢核、專題執行、期末成果

提交及必要成果展示；各階段的具體時間與安排，由指導教師於課程大綱中訂

定。

六、學生於專題課程進行期間，應依核准之專題內容與進度執行，配合指導老師之指

導與檢核，專題過程中如需變更主題、內容或成果形式，須經指導老師同意。專

題成績由指導老師依學生參與歷程、學習態度、方法運用與最終成果進行綜合評

量，評量方式及比重於課程開始時由指導老師說明。



七、學生修習專題課程期間，應遵守本校及本學程相關規定；如有重大違規情事，經

查證屬實者，得依校規及相關規定處理。

八、專題課程相關之各項格式表單、申請表及成果提交規範另訂之，學生及指導老師

應依該規範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報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大武山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